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文件

中博基字[2009] 2 号

关于做好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第二批特别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中博基字[2008]1号），现就做好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二批特别资助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条件

申报特别资助必须是进站满8个月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具体条件是：

（一）在站期间表现出良好的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遵守国家法律，身体健康。

（二）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突出，发展潜力大，有创新思维，取得了创新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博士后，可以优先申报：

1、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资助的博士后；

2、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荣誉称号的博士后；

3、设站单位引进的优秀海外留学人才；

4、单位作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或紧缺人才重点培养的博士后。

5、在重点学科设立的流动站中，从事科研工作的骨干博士后；

（四）已经申报了第45批面上资助的博士后，不能同时申报本次特别资助。

（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暂不接受涉密专业的申报。

二、申报方式

特别资助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的方式，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申报。申报人数原则上为在站博士后人数的1/15，在站博士后人数不足15人的，申报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人。其中：

（一）流动站设站单位组织推荐的人选，由所在省（市）人事厅（局）审核并签署意见后申报；

（二）工作站设站单位的人选，由省（市）人事厅（局）汇总，并组织推荐和申报；

（三）全军各流动站和工作站设站单位组织申报推荐的人选，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汇总审核并推荐；

（四）在京的中央直属机构流动站和工作站设站单位组织推荐的人选，由设站单位直接推荐申报。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人材料：

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申报表》（简称《申报表》）及主要证明材料复印件合订本一式8份（A4幅面，左侧装订，加封面、目录）。

《申报表》从中国博士后信息网下载软件填写后打印。

主要证明材料复印件包括：科研学术类奖励或专利证书、重要的学术称号或荣誉称号证书、学术专著的版权页或重要学术论文等。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审批表》一式3份（A4纸1张，双面打印，以便存档）。

（二）单位材料：

1、推荐报告并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推荐人选汇总表》1份。

2、《申报表》电子版汇总后，发电子邮件，同时报光盘1张。

（三）申报材料样表、格式，参见中国博士后网。

四、有关要求

（一）申报项目可以是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的延续和深化，也可以是另外的项目。博士后用申报面上资助的科研项目继续申报特别资助的，该项目必须有新的创新点或创新成果。

（二）申报材料要反映真实情况，介绍性文字要准确、简明、写实。获奖成果需注明颁奖单位和获奖时间、等级、位次（用“位次/人数”表示）；著作、论文需注明出版社、发表刊物名称，合著的需注明位次。

（三）申报材料截止日期2009年4月15日，以邮戳为准，逾期不再接收。

（四）各单位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内容，按条件要求严格把关。推荐过程中，要认真组织专家评议，做到公平、公正、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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